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2007～08年度青少年交換
短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1、 報名資格：1、年齡：

A組：16至18歲（含18歲）之高中（職）之男女在學學生（出發時的年齡）

B組（新世代交換）：18至25歲（不含18歲）之大學(專)男女在學學生（出發時的年齡）

2、扶輪社友子女及非扶輪社友子女皆可提出申請，但必須由扶輪社推薦或由扶輪社合作之高中（職）推薦。


3、派遣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接待外國交換學生，為期4～8週。

4、若家中已有成員參加過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短期交換或長期交換），而未盡相關之責任與義務者，新成員申請則不予受理。

5、出國費用以及必要經費全部自行（家長或法定監護人）負擔，金額請與派遣扶輪社或地區洽詢。

6、派遣學生需學業成績與品行優良，且英文學期成績必須60分以上。

7、持有本國護照之國民。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06年11月6日（星期一）截止。

3、 預定交換地點：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法國、德國、芬蘭、丹麥、瑞士、

英國、瑞典、冰島、巴西、厄瓜多爾、秘魯、比利時、墨西哥…。

4、 出發日期：2007年6～8月（註：交換時間為期3～6週）
五、報名方式：1、請至本地區網站http://www.rid3480.org/，點選左下角『青少年交換』中『4-3申請書』項，下載『中文申請書』表格，共10頁（註：請標明A組或B組）。

              2、申請書必須附學生兩吋照片兩張，在學成績單（最近二年）及體檢表正本各一份。

              3、戶籍謄本一份。

              4、申請案需經派遣社理事會同意，報名程序請參照以下甲、乙兩種方式：

甲、由扶輪社推薦之個人申請者：請將申請書送交各推薦社辦事處，再由推薦社轉送「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乙、與扶輪社合作之高中(職)所推薦之申請者：請將申請書直接寄交

           「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

地址：10042 台北市寶慶路67號4樓

 Tel：(02)2370-3322  2370-0055  
Fax：(02)2370-7776

E-mail：r3480yep@ms78.hinet.net
負責執行秘書：方小姐
5、有關青少年交換之長期交換、短期交換A組與短期交換 B組等三項計劃，申請者只能選擇其中一項報名，恕不接受重覆申請。

註 ：1、資料不全恕不受理

     2、重覆申請恕不受理
六、甄試：一旦接到申請書後，且經審查條件完備者，將於甄試前一星期通知申請者與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一同前來參加甄試。

七、甄試目的：交換學生的身份有如民間大使一般，不只是要頭腦聰明，成績優秀，還必須具備生活態度嚴謹，充分了解交換學生的目的與精神，能夠適應異國生活的身心健康學生。

八、甄試日期：2006年11月25日（星期六）


上午8：00～12：00 / 下午1：00～5：00

九、甄試地點：台北市立萬芳高中 (地點若有變更，將提前通知)

十、公告：2006年12月4日（星期一）公佈合格者名單（皆為備取）

十一、資格喪失：交換學生受訓期間，如有下列情事，即取消交換資格：

1、 違反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青少年交換規則者。

2、 素行不良，受校方記過等處分者。

3、 有任何妨害扶輪名譽之言行者。

4、 休學或一個月以上沒有音訊者。

5、 心身健康發生重大障礙導致無法繼續受訓者。

6、 無故缺席「派遣學生訓練講習會」者。

7、 未能如期繳納相關費用者。

8、 派遣父母與派遣社未能配合地區履行相關接待國外責任與義務。

9、 受訓期間經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裁定不適任扶輪親善大使者。

 十二、派遣學生推薦規定：

1、 派遣學生必須經由扶輪社或扶輪社合作之高中（職）推薦。

2、 派遣扶輪社同時上也要盡接待外國交換學生之責任與義務。

3、 派遣學生之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必須同意履行相關之責任與義務，並接待外國交換學生為期3～6週。

4、 派遣學生原則上為地區內高中(職)或大學(專)學生。
  十三、錄取原則：1、申請者必須經過委員會之資格審查，且其派遣社歷年之相關青少年交換訓練講習會之出席情況良好，而條件完備者方可參加甄試。
2、錄取標準以甄試成績高低為依據，遵循「每社名額為壹位，若有餘額，最多兩名」之原則。

3、甄試成績相同時，則以家中未有成員參加過扶輪青少年長期或短期交換計劃者為優先。
4、於上述情況下條件相同者，則以本地區之扶青團、扶少團團員為優先。

   十四、費用：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訓練講習費
及事務費用
	
NT$10,000
	繳交『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機票護照費
	
自付實際費用
	
	

	3～6週期保險費
	
自付實際費用
	
	

	制服費
	
NT$4,000
	繳交『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代辦費用

	名片、徽章
	
NT$3,000
	繳交『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接待外國交換
學生費用
	
NT$10,000
	請洽詢派遣扶輪社（可徵詢派遣扶輪社同意共同分擔費用）
註：
1.派遣社亦是接待社
2.部分派遣扶輪社或有補助之方式，請被派遣者自行洽詢派遣扶輪社
	接
待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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